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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技術修復石雕作工匠（四級）職能基準

版本 職能基準代碼 職能基準名稱 狀態 更新說明 發展更新日期

V3 CCM7112-002v3 傳統技術修復石雕作工匠（四級） 最新版本 略 2025/11/27

V2 CCM7112-002v2 傳統技術修復石雕作工匠（四級） 歷史版本 已被《CCM7112-002v3》取代 2022/11/30

V1 CCM7112-002v1 傳統技術修復石雕作工匠（四級） 歷史版本 已被《CCM7112-002v2》取代 2019/11/26

職能基準代碼 CCM7112-002v3
職能基準名稱
（擇一填寫）

職類
職業 傳統技術修復石雕作工匠（四級）

所屬
類別

職類別 建築與營造／營造及維護 職類別代碼 CCM
職業別 砌石、裁石及石雕工作人員 職業別代碼 7112
行業別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創作及藝術表演業 行業別代碼 R9010

工作描述
從事文化資產修復工程的四級傳統技術修復石雕作工匠，能承攬石雕作工程且具備三級傳統技術修復石雕作工匠能力，並能依據施作圖稿指導三級
傳統技術修復石雕作工匠進行石雕作工程之構件修補、施作、拆組等傳統修復技術工作，並與現場其他工程人員進行協調。

基準級別 4

主要職責 工作任務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T1 前置作
業

T1.1 理解臺
灣傳統建築
基本概念

O1.1.1 臺
灣傳統建築
專有名詞指
認

P1.1.1 理解臺灣各式樣建築之發展脈絡、風格形

式、空間形態、裝飾題材、營建禁忌等相

關內容。

3 K01 臺灣建築風格與形式知識
K02 臺灣建築構造與空間知識
K03 臺灣建築構件名稱知識
K04 臺灣建築裝飾與題材知識
K05 臺灣建築風水與禁忌知識

S01 臺灣建築風格與形式辨識能力
S02 臺灣建築構造與空間理解能力
S03 臺灣建築構件名稱指認能力
S04 臺灣建築裝飾與題材指認能力
S05 臺灣建築風水與禁忌理解能力

T1.2 落實文
化資產修復
倫理

O1.2.1 文
化資產修復
倫理與原則
落實

P1.2.1 將文化資產修復倫理與修復原則，落實於修

復工作。

P1.2.2 將文化資產法規之規定，落實於修復工作。

4 K06 文化資產修復倫理與原則概
念
K07 文化資產修復工程法規概念

S06 文化資產修復倫理與原則實踐
能力
S07 文化資產修復工程法規實踐能
力

T1.3 熟練工
具與材料使

O1.3.1 石
雕作工具使

P1.3.1 能指導三級工匠並熟練各種石雕作工具， 4 K27 石雕作工具種類與用途知識
K28 材料種類與特性知識

S27 石雕作工具應用與維護能力
S28 材料種類與特性辨識與應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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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職責 工作任務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用 用與指導 
O1.3.2 石
雕作工具維
護與保養
O1.3.3 石
材種類辨識
使用

並因應不同需求，判斷及正確使用適合之

工具進行操作。 

P1.3.2 能指導三級工匠並熟練對各種石雕作工

具、設備進行保養維護與管理。

P1.3.3 能指導三級工匠並熟練辨識石雕材種類與

其特性，選擇正確的石材進行修復工作。

力

T1.4 繪製與
掌握施作圖
稿

O1.4.1 石
雕作形態掌
握
O1.4.2 施
作圖稿閱讀
O1.4.3 施
作圖稿臨摹
繪製

P1.4.1 能指導三級工匠並掌握石雕作形態與施作圖

稿所指稱之意涵，及各流派匠司發展脈

絡、風格與語彙。

P1.4.2 能指導三級工匠並掌握施作圖稿之構件名

稱、圖稿意涵、裝飾類型等專有名詞。

P1.4.3 依營造單位提供之修復施作需求，能指導三

級工匠並掌握施作圖稿內容、施作構件位

置、石構件大小、尺寸等。

P1.4.4 熟悉施作題材意涵與其圖面布局的形態及規

劃方法，並確認仿作構件圖樣，進行圖稿

臨摹。

P1.4.5 依修復施作需求完成施作圖稿並清理圖面

後，檢核是否與修復施作需求相符。

P1.4.6 能依據施作圖稿及確認石材後，指導三級工

匠並掌握施作要點。

4 K10 施工工法與工序概念
K11 施工作業流程概念
K12 修復記錄知識
K24 施作圖說知識

S10 施工工法與工序應用能力
S11 施工作業流程實踐能力
S12 修復記錄能力
S24 施作圖說與規範閱讀能力
S25 建築測繪與記錄能力
S26 圖面清圖的能力

T1.5 落實施
工安全計畫

O1.5.1 施
工安全計畫

P1.5.1 依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規範，落實安全衛生與

防災計畫。

3 K14 職業安全衛生及工作守則概
念

S14 職業安全衛生及工作守則實踐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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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職責 工作任務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落實 P1.5.2 具防災基本知識，且在緊急事故或災害發生

時，有緊急應變能力。

P1.5.3 依環境保護與能源管理相關規範，落實環境

保護與節能減碳。

P1.5.4 掌握材料運輸堆放安全規定。

K16 作業安全維護與防災知識
K19緊急事故應變處理常識
K21環保與節能概念
K22耗能設備保養概念
K28 材料種類與特性知識

S15安全防護用具與設備實踐能力
S16 作業安全維護能力
S17 施工環境整潔維護能力
S18災害預防與緊急應變能力
S19緊急事故應變處理能力
S21環保與節能實踐能力
S22耗能設備保養能力
S23節能減碳與能源永續實踐能力
S28 材料種類與特性辨識與應用能
力

T1.6 落實石
構件防護措
施

O1.6.1 石
構件之防護
設施

P1.6.1 能判斷拆卸下之石構件的損害狀況，並進行

妥適分類與安置。

P1.6.2執行並指導三級工匠進行石構件防護工作。

P1.6.3 依據石構件不同的劣化部位、構材、程度、

成因等，指導三級工匠並落實執行防護措

施。

4 K06 文化資產修復倫理與原則概
念
K08 文化資產價值判斷概念
K12 修復記錄知識
K31 石構件損壞與危害因子知識
K32 石構件維護知識

S06 文化資產修復倫理與原則實踐
能力
S08 文化資產價值判斷能力
S12 修復記錄能力
S31 石構件損壞與危害因子判斷能
力
S32 石構件維護能力

T2 現場施
作

T2.1 指導三
級工匠進行
石構件之修
補、施作、
拆組及校正

O2.1.1 指
導三級工
匠，完成石
構件之修
補、施作、
拆組及校正

P2.1.1 指導三級工匠，辨識石雕作常用修復之石材

種類，進行合適之石料選用。

P2.1.2 指導三級工匠，使其能依據不同損壞形態或

佚失石構件，判斷構件應為修補、施作或

校正。

P2.1.3 指導三級工匠，使其能將石構件，逐一進行

編碼標示，並進行石構件局部或整體之解

體作業。

P2.1.4 指導三級工匠，使其判斷拆解下之石構件的

4 K10 施工工法與工序概念
K11 施工作業流程概念
K12 修復記錄知識
K24 施作圖說知識
K28 材料種類與特性知識
K31 石構件損壞與危害因子知識
K35 石構件修補知識
K36 石構件拆解知識
K38 石構件施作知識
K39 石構件安裝知識
K40 石構件校正知識
K58 施工督導知識

S10 施工工法與工序應用能力
S11 施工作業流程實踐能力
S12 修復記錄能力
S24 施作圖說與規範閱讀能力
S28 材料種類與特性辨識與應用能
力
S31 石構件損壞與危害因子判斷能
力
S35 石構件修補能力
S36 石構件拆解能力
S38 石構件施作能力
S39 石構件安裝能力
S40 石構件校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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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職責 工作任務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損害狀況，並指示妥適分類與安置。

P2.1.5 指導三級工匠，進行石構件安裝或校正誤

差。

P2.1.6 修補、施作後之石構件，指導三級工匠逐一

檢視核對自主檢查表，是否有達合格標

準。

S58 施工督導能力

T3 現場施
作

T3.1 石構件
施作

O3.1.1 石
構件仿作
O3.1.2 石
構件新作

P3.1.1瞭解裝飾題材的含意及熟悉圖稿的層次與各

雕刻工法之應用方式。

P3.1.2 辨識石作常用修復之石材種類，進行合適之

石料選用，以進行雕刻。

P3.1.3 熟悉施作題材意涵與其圖面布局的形態及規

劃方法，以進行圖稿繪製。

P3.1.4 能將結構物之石構件，逐一進行編碼標示，

並依據解施作圖稿進行石構件局部或整體

之解體作業。

P3.1.5 能判斷拆卸下之石構件的損害狀況，並進行

妥適分類與安置，且依損害程度，估算應

修補、施作之石構件數量及隱蔽處增加之

修復數量。

P3.1.6 能判斷不同損壞形態或佚失石構件，進行構

件修補、施作及結構校正或補強，並繪製

相應題材之圖稿。

P3.1.7 能掌握題材、形體、比例且安排構圖，以粉

4 K10 施工工法與工序概念
K11 施工作業流程概念
K12 修復記錄知識
K24 施作圖說知識
K28 材料種類與特性知識
K31 石構件損壞與危害因子知識
K33 石雕裝飾與題材應用知識
K36 石構件拆解知識
K37 石構件放樣知識
K38 石構件施作知識
K39 石構件安裝知識
K40 石構件校正知識
K41 裁切技法應用知識
K42 雕刻技法應用知識
K43 修整技法應用知識
K44 尺寸丈量換算知識
K45 空間層次與透視知識
K46 造型詮釋與立體構成知識
K47 圖稿繪製知識
K48 構圖與比例知識
K49 力學知識
K59 施工品質管理知識

S10 施工工法與工序應用能力
S11 施工作業流程實踐能力
S12 修復記錄能力
S24 施作圖說與規範閱讀能力
S28 材料種類與特性辨識與應用能
力
S31 石構件損壞與危害因子判斷能
力
S33 石雕裝飾與題材應用能力
S36 石構件拆解能力
S37 石構件放樣能力
S38 石構件施作能力
S39 石構件安裝能力
S40 石構件校正能力
S41 裁切技法應用知識
S42 雕刻技法應用知識
S43 修整技法應用能力
S44 尺寸丈量換算能力
S45 空間層次與透視應用能力
S46 造型詮釋與立體構成能力
S47 圖稿繪製能力
S48 構圖與比例掌握能力
S49 材料力學應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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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職責 工作任務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筆或墨在石材或石構件上勾勒線條及外

形，底定位置後，將鑿除部位畫註清楚，

進行石構件粗胚施作。

P3.1.8 熟悉細部圖樣與雕刻比例，且依據施作圖

稿，將石構件粗胚進行細部雕鑿、修整及

校正。

P3.1.9 掌握石構件的尺寸、受力方式及組裝順序，

進行組立，並能校正構件密合度、垂直水

平方位。

P3.1.10針對施作物件，能檢視核對自主檢查表，

是否有達合格標準，且須經五級工匠檢查

確認，或調整誤差並校正。

S59 施工品質檢驗能力

T4 施工管
理

T4.1 施工承
攬與估價

O4.1.1分
包契約
O4.1.2 工
程報價單
O4.1.3竣
工結算表

P4.1.1 能瞭解政府採購程序、修復圖說、估價表、

施作說明書及其他有關文件，會同業主訂

立分包承攬合約。

P4.1.2 依據承攬合約之有關內容，與供料商訂定購

料合約。

P4.1.3 能依據施作數量表、工料分析表製作石雕作

工程有關項目之報價單。

P4.1.4 能提供分包作業的數量計算。

4 K50契約基本法律觀念
K51 施工估價概念
K52預算編製概念
K53採購概念

S50契約基本法律應用能力
S51 施工估價能力
S52預算編製能力
S53採購能力

T4.2 協助施
工計畫擬定

O4.2.1 材
料審查文書
提供
O4.2.2 石

P4.2.1 能依據修復施作需求，協助擬定石雕作施工

計畫書，並配合施工計畫提供材料送審相

關作業。

3 K55 工程管理知識 S55 工程管理能力
S56 施工進度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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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職責 工作任務 工作產出 行為指標
職能
級別

職能內涵
（K=knowledge知識）

職能內涵
（S=skills技能）

雕作施工計
畫書擬定

P4.2.2 能理解石雕作施工計畫，並檢討實際施工及

計畫進度。
T4.3 工作協
調

O4.3.1 石
雕作施工之
工作分配
O4.3.2 施
工介面協調

P4.3.1 能依石雕作施工內容，對三級工匠及其他

工班人員進行工作分配。

P4.3.2 能協調石雕作工程中相關之工種（土水

作）之介面溝通處理。

P4.3.3 能掌握各施作工種的工序與期程，俾於進

行石雕作工程工序與期程之規劃，並與其

他工程界面進行溝通協調。

4 K55 工程管理知識
K58 施工督導知識

S55 工程管理能力
S57溝通與協調能力
S58 施工督導能力

T4.4 施工驗
收與結算

O4.4.1會
同業主進行
工程驗收

P4.4.1 依據施工品質要求，填具並檢核自主檢查

表，對於施作過程與結果，是否有達合格

標準。

4 K59 施工品質管理知識 S59 施工品質檢驗能力
S60 施工品質評定能力

職能內涵（A=attitude態度）
A01主動積極：不需他人指示或要求能自動自發做事，面臨問題立即採取行動加以解決，且為達目標願意主動承擔額外責任。
A02追求卓越：會為自己設定具挑戰性的工作目標並全力以赴，願意主動投注心力達成或超越既定目標，不斷尋求突破。
A03團隊意識：積極參與並支持團隊，能彼此鼓勵共同達成團隊目標。
A04美感意識：對於美學的表現技法、表現形態具有其觀念，並能具體呈現與提出美學之價值觀點。
A05節能減碳：能落實能源管理、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相關法規並落實節能減碳相關作法與維護保養耗能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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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與補充事項

 本職能基準對應《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之中級傳統匠師資格，擔任（四級）傳統技術修復石雕作工匠應具備下列條件：

 取得「（三級）傳統技術修復石雕作工匠」資格滿 3年以上者。

 文化資產修復石雕作工程之施工經驗達六件以上及施工經費累計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

 取得四級專業研習課程證明。
 其他補充說明：
•   職能級別依據 iCAP 職能發展應用平臺之職能級別表訂定。

 級別說明：

6：能夠在高度複雜變動的情況中，應用整合的專業知識與技術，獨立完成專業與創新的工作。需要具備策略思考、決策及原創能力。

5：能夠在複雜變動的情況中，在最少監督下，自主完成工作。需要具備應用、整合、系統化的專業知識與技術及策略思考與判斷能力。

4：能夠在經常變動的情況中，在少許監督下，獨立執行涉及規劃設計且需要熟練技巧的工作。需要具備相當的專業知識與技術，及作判斷及決定的能力。

3：能夠在部分變動及非常規性的情況中，在一般監督下，獨立完成工作。需要一定程度的專業知識與技術及少許的判斷能力。

2：能夠在大部分可預計及有規律的情況中，在經常性監督下，按指導進行需要某些判斷及理解性的工作。需具備基本知識、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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